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取消担保的核查意见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瑞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本次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兴瑞科技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对兴瑞科技本次发行取消担保事项进

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设立及取消本次发行担保 

（一）设立本次发行担保的背景和程序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修正）》（以下简称“《发行管理办

法》”，已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废止）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应当提供担保，但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十五亿元的公司除

外。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经审计净资产低于 15 亿元，发行人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当提供

担保。 

发行人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2022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和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担保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等议案。 

根据前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批准的发行方案，本次发行采用股票质押的

担保方式，由发行人控股股东宁波哲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或宁波和之合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合法拥有的部分公司股票为本次发行提供质押担保（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担保”）。 

（二）取消本次发行担保的背景及程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发

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原

《发行管理办法》予以废止，且《注册管理办法》未再要求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

产未达人民币十五亿元的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需提供担保。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以下简

称“《股东大会授权议案》”），发行人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本次发

行的发行条款进行适当修订、调整和补充，在发行前明确具体的发行条款及发行方

案，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最终方案。 

根据上述规定及《股东大会授权议案》，发行人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根据前述议案，发行人同意取消控股股东以部分股票为本次发行提供质押

担保，即本次发行不再提供担保。 

 

二、本次发行的申报、审核情况 

就本次发行，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23097）、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3097 号）。 

根据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由中国证监会平移至深

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并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通知》

（深证上审[2023]156 号）。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过程中。 

 



三、保荐机构针对取消本次发行担保的核查 

（一）取消本次发行担保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如上所述，《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后，未再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需提供担保。按照

上述规定，发行人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取消了本次发行

担保。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取消本次发行担保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发

行方案调整后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二）取消本次发行担保是否已履行必要决策程序 

根据《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以下简

称“《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发行取消控股股东提供股票质押

担保属于对本次发行方案的调整，且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议案》规定，该等调整由董

事会审议通过即可，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取消本次发行担保已经发行人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股东大会授权议案》的规定，已履行

必要决策程序。 

（三）取消本次发行担保是否构成发行方案发生重大变化，是否需撤回本次申请

并重新申报 

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

议公告后，出现以下情形之一，应当视为发行方案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包括：（1）增

加募集资金数额；（2）增加新的募投项目；（3）增加发行对象或者认购股份，其中增

加认购股份既包括增加所有发行对象认购股份的总量，也包括增加个别发行对象认购

股份的数量；（4）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定价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提交发行申请文件

后涉及发行方案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撤回申请并重新申报。申报后发行方案发生变

化但不属于重大变化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报告证券交易所，并及时履行方案调整的

内外部程序。 

根据上述规定，发行人就本次发行申报后取消本次发行担保属于申报后发行方案



的变化，但不构成发行方案的重大变化，发行人仅需按规定及时报告深圳证券交易

所，并及时履行方案调整的内外部程序即可，无需撤回本次申请并重新申报。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 

（一）取消本次发行担保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

方案调整后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二）取消本次发行担保已经发行人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股东大会授权议案》的规定，已履行必要的内外部决策程

序； 

（三）取消本次发行担保不构成发行方案的重大变化，无需撤回本次申请并重新

申报，上述调整不影响本次发行。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取消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尤墩周  丁  艳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